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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云南省省长陈豪在云南省十
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指出，2014 年全省新增生活污水管网
1373 公里，污染减排工作有效推进。

记者随即从云南省环保厅获悉更
多好消息：经核算，2014 年与 2013 年相
比，云南全省实际新增污水处理量达到
20.32 万吨/日，全省化学需氧量、氨氮
排放量同比下降 2.45%、2.73%。

近年来，污水管网建设严重滞后、
污水处理厂运营不理想，一直是阻碍云
南省顺利完成污染减排目标任务的最
大难题。这一拦路虎到底是如何被一
举攻破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分解落实任务明确责任主体
多位省领导现场调研督查抓落实

近年来，云南省加大了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力度，实现了全省县级以上
城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的目标。但是，
污水管网不配套、运营管理不理想等不
利因素一直存在，部分污水处理厂成了

“ 晒 太 阳 ”工 程 。 云 南 省 因 没 有 完 成
2013 年度国家下达的全省化学需氧量
减排任务被国家通报。

2014 年，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全省上下积极行动，把加快污水管
网建设速度和提升污水处理厂运行实效
作为推进全省完成各项减排工作任务的
重中之重，多措并举全力抓好落实。

在 2014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云南省
污染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省
长李纪恒强调，必须坚决加强城镇污水
处理设施配套污水收集和雨污分流管网
建设，提高配套污水管网覆盖率，大幅提
高污水处理量和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浓度，
使污水处理设施发挥最大减排效益。

为确保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在国家
下达 2014 年度减排指标前，云南省副
省长刘慧晏与全省 16 个州市政府签订

《云南省 2014 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目标责任书》，明确各州市年度减排
目标，将 3.06 万吨化学需氧量、4600 吨
氨氮年度新增削减任务分解到全省 129
个县（市、区）及 144 座污水处理厂，层
层分解落实任务。

2014 年 4 月，云南省政府出台《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
厂配套管网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明
确，各州、市政府是污水处理厂配套管
网建设和减排目标任务的责任主体，
州、市长为第一责任人，县、市、区长为
直接责任人，各州、县、市、区政府分管
领导承担具体责任。同时，还对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省环境保护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等相关部门
的责任进行了明确。

为严格责任追究问责，在 2014 年 4
月公示的 2013 年度云南省县域经济考
评中，贡山县因主城区污水处理厂建设
进度缓慢、未按规定时限建成投运，评
优资格被“一票否决”。同时，云南省对
经考核 2013 年度未能完成化学需氧量
减排任务的州、市，暂停新增化学需氧
量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提出了具
体整改要求，明确了解除限批条件，并
加强督促整改落实。

2014 年 8 月 27 日、10 月 27 日，李纪
恒分别对楚雄彝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
治州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进行
了专门调研。9 月 15 日，按照李纪恒批
示要求，和段琪、丁绍祥、刘慧晏3位副省
长组织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化学需氧
量减排工作。会后，3位副省长分别带队
赴曲靖市、大理州、昆明市、楚雄州、玉溪
市、红河州等 6 个重点州（市）调研督查
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及运行情况。

此 外 ，云 南 省 政 府 领 导 还 于 2014
年 12 月邀请环境保护部西南环保督查
中心的领导和专家，现场指导全省污水
处理厂核查核算材料准备工作，并现场
检查了 6座污水处理厂。

云南多位省领导高位推动、深入一
线调研督查狠抓工作落实，对各地加快

污水管网建设速度，促进污水处理厂稳
定运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新增生活污水管网1373千米
污水处理厂进水总量、浓度大幅

提升

按照《指导意见》要求，云南省 2014
年总投资 15 亿元建设污水管网 1085.9
千米，2015 年再投资 15 亿元建设 1098.2
千米污水管网。其中，2014 年完善 40
座未被国家认定减排量的污水处理厂
配套管网 620.4 千米，完善运行不正常
并进一步提升减排量的污水处理厂配
套管网 465.5千米。

云南省经济欠发达、政府财力十分
有限，推进耗资巨大的城镇污水管网建
设绝非易事。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云南省强化政策引导、现场督促、部门
联动等多种措施，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
进。

《指导意见》明确，按照“补偿成本，
合理收益”的原则，灵活运用价格机制
支持污水管网建设运营，全省污水处理
费指导标准由 0.8 元/吨调整为 1 元/吨，
上下浮动 20%。对社会资本参与污水
处理管网建设和运营的企业，给予 0.2
元/吨的管网建设贴息补助。

一系列鼓励政策措施出台，为各地
政府加大污水管网建设投入力度和社
会资本参与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
和运营增强了后劲。

记者在曲靖市采访时了解到，2014
年，云南省政府下达曲靖市污水管网建
设任务量 67.13 千米。曲靖市政府自加
压力，把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作
为全市污染减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内容来抓，下达各县污水管网建
设任务量 84.13千米。

为确保按期完成建设任务，曲靖市
坚持污水管网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狠
抓工作落实为重点，将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运营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鼓励采取
自主建设、资源捆绑、BOT、TOT 等模

式，选择实力强、管理规范、信誉好的企
业实行特许经营，实现政企分开。

2014 年，曲靖市实际完成污水管网
建设 136.25 千米，完成云南省下达建设
任务量的 202.96%，曲靖中心城区污水
管网覆盖率达 95%，污水处理率达 91%。

曲靖的具体做法是云南省高效推
进污水管网建设的一个缩影。针对城
镇污水处理厂存在的问题，云南省政府
先后于 2014 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分
别在武定、禄劝、曲靖、嵩明、元谋、蒙自
等地召开专题现场会，对污水处理厂管
网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督促各地打好管网建设攻坚战，确保完
成污水处理厂减排任务。

2014 年 9 月 30 日，云南省政府印发
《关于确保完成 2014 年度水污染减排
任务的通知》，再次督促污水处理厂配
套管网建设较慢的州、市按时完成任
务，要求在线监测系统未与环保部门联
网或不完善的污水处理厂限期整改到
位，对运行负荷率不足 30% 和化学需氧
量进水浓度不足 90 毫克/升的污水处
理厂派专人驻点督促抓好整改落实。
同时，云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主要领导
还亲自给工作滞后的 8 个州（市）书记、
州（市）长致信，指出存在问题和差距，
要求书记、州（市）长亲自过问、督促整
改、抓好落实。

据云南省环保厅厅长姚国华介绍，
2014 年，云南省环保厅与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形成了“四个一”（每月一会商、每
月一通报、每月一约谈、每月一督查）联
动机制和信息共享联动机制，对全面推
进管网建设和污水处理厂运行起到了
很好的效果。

截 至 2014 年 底 ，云 南 省 129 个 县
（市、区）共建成 154 座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能力达 401.1 万吨/日，配套管网
达 6422 千 米 。 全 年 新 建 成 污 水 管 网
1373 千米，完成年度计划的 126%；一批
污水处理厂的进水量和进水浓度明显
提高，实际形成减排量的污水处理厂较
2013 年增加 36 座，实现在线监测联网

的污水处理厂较 2013 年增加 32 座。与
2013 年相比，云南省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7.75 万 吨/日 ，实 际 新 增 污 水 处 理 量
20.32 万 吨/日 ，平 均 运 行 负 荷 率 为
79.38%，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平
均浓度提高了 9.51mg/L，氨氮平均浓度
提高了 1.5mg/L。

■挖潜创新保治污设施稳定运营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大幅下降

2014 年，云南省在强力推进城镇污
水管网建设的同时，对污水处理厂运营
的指导和管理毫不松懈，相关企业想方
设法挖掘潜力、改革创新，确保污水处
理量质同升。

据了解，曲靖市严格按照《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及污染物总量减排
工作任务要求，制定工作流程，健全企
业经营管理制度，强化过程管理，加强
监测监控，整合部门信息数据，做好监
控、调度、指挥工作，提高运行管理水
平。目前，全市 10 个污水处理厂已结
合地方实际，采取“一厂一策”的办法，
分别交由曲靖市创业水务有限公司、云
南西部水务公司、云南国祯环保有限公
司等不同主体进行运营管理。

记者在位于曲靖市白石江、潇湘江
两江交汇处北岸的曲靖市创业水务有
限公司两江口污水处理厂采访时看到，
厂里所有污水处理设施都在正常稳定
运行。

厂长郑雪峰告诉记者，两江口污水
处理厂以 TOT 模式运营，设计处理能
力为 8 万吨/日，采用改良型 A2/O 处理
工艺，出水执行一级 A 排放标准。2014
年，厂里严格生产过程的控制，及时合
理调控工艺运行参数，保障了生产工艺
的 长 期 稳 定 运 行 。 全 年 共 处 理 污 水
2809.19 万吨，日均处理水量 7.7 万吨，
与 2013 年 相 比 ，处 理 水 量 增 加 255 万
吨，日均增加处理水量 7000 吨。

在提升城镇污水处理实效上，昆明
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滇

池水务公司”）所属昆明城市污水处理
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昆明公
司”）立足实际，探索创造了不少切实管
用的经验。

昆明公司副总经理孙雁告诉记者，
公司主要负责昆明主城区和环滇池水
质净化厂运营工作。目前，主城区 8 个
水 质 净 化 厂 设 计 处 理 能 力 为 110.5 万
吨/日，出水全部执行一级 A 排放标准。

据统计，2014 年，昆明公司处理污
水量 4.18 亿吨，日均处理量 114.5 吨，超
出设计能力 3.62%。在追加 992 吨化学
需氧量、99 吨氨氮减排量的情况下，公
司 全 年 共 计 完 成 11.03 万 吨 化 学 需 氧
量、9669 吨氨氮削减量。

在超负荷运行情况下，昆明公司如
何确保设施运行稳定、出水达标排放？

孙雁说，2014 年，公司加大管理创
新和科技创新力度，并与各水质净化厂
签订经营管理目标责任书，对年度处理
量、出水水质、减排任务、各种节能降耗
经济指标、日常管理等逐一明确。加大
运营技术管理人才培训力度、严格实行
全过程精细化管理、鼓励技术创新，不
断提升水质净化厂优化运行和节能降
耗水平，并在确保关键设备正常稳定运行
上加大投入。全年在投入800多万元开展
设备大中修的基础上，还投入600多万元增
加设施，开展减排核查中控系统整改。
同时，为满足减排核查要求，投入 500
多万元对 6 个水质净化厂的化学需氧
量在线监测设备进行全线更换，确保传
输数据准确可靠。

据了解，滇池水务公司还充分发挥
资金、技术、人员、管理等优势，大力拓
展水务产业市场，支援全省减排工程建
设和运营。2014 年，先后投资购买了寻
甸县污水处理厂、施甸县污水处理厂，
与盐津县污水处理厂签订托管协议，在
宜良县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和污水管
网。滇池水务公司主编了《云南省城镇
污 水 处 理 厂 运 行 维 护 及 安 全 技 术 规
程》，参与了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运
行、维护标准实施操作技术手册》的编
写工作。

云南省政企齐心协力确保污水处
理厂稳定高效运行，在完成全省减排任
务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据核算，2014 年，云南全省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为 53.38 万吨，比上年下降
2.45%。其中：城镇生活源排放量 28.69
万吨，同比下降 2.53%；氨氮排放量为
5.65 万吨，同比下降 2.73%。其中：城镇
生 活 源 排 放 量 3.95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2.68%。

污水处理设施发挥最大减排效益
云南超额完成管网建设任务，污水处理厂运营日益规范稳定

◆本报记者蒋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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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雁凌 董若义

“ 以 往 各 地 发 生 环 境 污 染 事
故，政府部门重在控制污染损害的
蔓延，整治、恢复环境，追究责任人
的法律责任。但国家和群众的污
染 损 害 谁 来 赔 偿 ？ 赔 偿 得 够 不
够？如果企业无力承担，受害人的
权益如何维护？有了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日前，中国工业环保促进会会
长杨朝飞在以“新环境，新常态，新
责任”为主题的山东省首届责任保
险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高峰论坛
上，深入解析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以下简称“环境险”）在我国的发
展现状和机遇。

山东省政府金融办、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山东
省环保厅相关 负 责 人 ，以 及 来 自
国 内 环 保 、保 险 行 业 的 专 家 、学
者 、代 表 齐 聚 一 堂 ，围 绕 环 境 险
制度的政策与法律依据、环境管
理 中 的 功 能 与 作 用 等 方 面 展 开
热烈研讨，为推动环境险健康发展
出谋划策。

山东省环保厅巡视员仪垂杰
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建
立，为环境保护引入了社会管理机
制，有利于强化环境监管、提升企
业风险防控能力、维护受害人权
益。2014 年，山东首批 39 家企业

（不含青岛市）已投保环境险，保费
合 计 183.83 万 元 ，保 额 达 2.73 亿
元，目前已兑现支付赔偿两笔，共
55.59万元。

新法实施能否带来环境险发展机遇？山东举办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高峰论坛探讨推广难在哪里？

分散风险，环境险能担几分？

“环境险是在经济迅速发展、
环 境 问 题 日 益 突 出 的 背 景 下 应
势诞生的。”杨朝飞告诉记者，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
是 我 国 继 绿 色 信 贷 之 后 推 出 的
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它将改变
我 国 过 去“ 企 业 违 法 污 染 获 利 ，
环 境 损 害 大 家 埋 单 ”的 局 面 ，使
环 境 污 染 损 害 赔 偿 侵 权 责 任 社
会化，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发生根
本性转变。

近年来，各地环境污染与生态
破坏现状有所改善，但环境形势依
然严峻。据统计，我国每年由于环
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200 多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中心
副 主 任 蓝 虹 说 ：“ 在 工 业 化 过 程
中，环境污染事故频发是每个 国
家 都 会 经 历 的 阶 段 。 而 在 污 染
事 故 频 发 的 同 时 ，许 多 造 成 污
染 事 故 的 企 业 并 没 有 能 力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从 而 导 致 公 共环境损
害和污染受害人得不到及时 有 效
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环境险
能 有 效 地 帮 助 企 业 分 散 环 境 风

险责任，保障污染受害人的损害得
到赔偿。”

蓝虹告诉记者，所谓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是 以 排 污 单 位 为 投 保
人 ，依 据 保 险 合 同 ，按 一 定 的 费
率向保险公司预先交纳保险费，
就 可 能 发 生 的 环 境 风 险 事 故 投
保 ，一 旦 发 生 污 染 事 故 ，由 保 险
公 司 负 责 对 污 染 受 害 者 进 行 一
定金额的赔偿。

作为一项环境经济政策，环境
险有效结合污染风险状况、风险管
控水平与费率挂钩机制，通过市场
手段，要求高污染 行 业 企 业 支 付
较高的风险保障成本，可以起到
抑 制 高 污 染 行 业 扩 张 和 低 水 平
重复建设、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
能、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积
极作用。

而 对 投 保 企 业 ，保 险 公 司 将
严格开展事前风险评 估 、事中风
险排查，可以及时发现和化解风
险隐患，提升投保企业的风险防
范与管理能力，降低环境污染风
险事故的发生概率，促进企业可持
续发展。

■环境险开辟环境治理新模式？

□企业投保，保险埋单，百姓受益

分散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防患
于 未 然 ，是 环 境 污 染 责 任 保 险 的 重 要 作
用。在高峰论坛上，如何完善各项保障机
制，加快推动环境险的开展，让绿色保险发
挥更大作用，甚至挑起环境治理的大梁，成
为专家、学者们热议的话题。

仪垂杰告诉记者，新修订的《环境保护
法》在基本原则中，增加了“损害担责”内
容，与之相适应，新《环境保护法》专门建立
了两项新的制度，即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和
环境污染的公益诉讼制度。这一方面强调
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者应当防止、
减少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对所造成的损
害依法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也为维护人民
群众环境权益提供了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社坤指出，尽
管我国每年有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但
是只有数量极少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件。在此背景下，企业缺乏动力为环境污

染责任购买保险。因此，要通过立法创造
市场需求，依法实施强制保险。比如，制定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例》或者在环境法律
中对环境污染 责 任 保 险 作 出 明 确 要 求 ，
然 后 授 权 环 保 部 门 、保 监 部 门 制 定 环 境
污 染 责 任 保 险 的 实 施 细 则 ；在 单 项 环 境
法 或《排 污 许 可 条 例》中 将 投 保 环 境 污
染责任保险作为企业申请排污许可的条
件 之 一 ；依 据 环 境 责 任 立 法 确 定保险标
的，对私益损害和环境公益损害做出界定；
依据《保险法》确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理
赔程序。

基于保险大数法则，环境险只有在集
中了大量独立的环境责任风险且能对这些
风险加以区别时，才能很好地发挥其分散
风险的功能。蓝虹指出，相关部门要增加
对风险发生规律的认识，从而相对提高对
风险发生概率的确定性，尽量降低风险冲
突从而减少预期的索赔成本。

■能否走上“阳关道”？

□完善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激励与约束并举

记者了解到，环境险的推行并非一路
坦途。在我国，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部分
城市推出了环境险产品，但市场成效并不
理想，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相关保险产
品就退出了市场。

2007年年底，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
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
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绿色保险制度建设，为环
境险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空间，标
志着我国环境险发展进入第二阶段。2013
年年初， 环境保护部和中国保监会又联合
出台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
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地方政府开展强制
环境责任保险提供了重要的行政依据。

在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积极推动
下，环境险试点逐步在各省市和相关行业
有序展开。2013 年，山东省环保厅、保监
局联合下发通知，确定在全省开展环境险
试点工作，加快建立环境险制度。通知规

定，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
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
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五大
行业企业以及近三年内发生过严重污染事故
的企业，应率先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为调动企业投保积极性，山东省提出，
对按规定投保的企业，环保部门可以采取鼓
励和引导措施，将投保企业投保信息及时通
报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先给予信贷支持。

尽管各地纷纷开展环境险试点工作，
但成果并不丰硕。究其原因，在于推行过
程中的诸多难题尚未解决。

杨朝飞告诉记者，从各地试点情况看，
部分企业受资金和认识限制，投保积极性
不高；保险公司担忧经济风险，在环境风险
防范技术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导致承保顾
虑重重；部分地区环保部门认识不到位，舍
不得放权；环境险强制实行的法律依据、政
策扶持不充分，技术准备与人才培养严重
不足，也导致环境险的推行步履缓慢。

■推行难在哪里？

□法律依据、政策扶持不充分，承保方顾虑重重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程序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
理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15 年 1 月 19
日~2015 年 1 月 30 日我部对 3 个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作出审批决
定。现将作出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
告，公告期为 2015 年 2 月 5 日~2015 年 2
月 11日（7日）。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或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决定侵犯其合法权
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
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电话：010-66556858
66553044、66556344

传 真：010-66556837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

南小街 115 号，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
监管司

邮 编：100035

环境保护部关于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30日
作出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审批决定的公告（核与辐射）

随着冷空气的来临，近日，湖南省郴州市持续出现低温天气。郴州市园林绿化
部门结合天气情况，开展树木冬季养护工作，为一些耐寒性较弱的景观树穿上了白
色“新装”，提高树木的抗病、防冻性。 中国日报图片网供图


